



鲁中发〔2024〕21号

集体外出、大型活动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为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程序，构建和谐校园，维护学校师生员工的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有效地处理学校突发安全事故，根据上级教育部门关于学校安全工作的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具体情况，特制定此预案：
　　一、指导思想
　　按照国家安全管理的有关规定，本着“安全第一、以人为本”的精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及时处理集体外出、大型活动中出现的事故，力争把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降低到最抵限度，全力组织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妥善安置受害人员，安抚伤亡家属，稳定思想，确保教育教学工作正常进行。
　　二、成立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我校安全工作
组  长：唐效勤 （鲁村中学校长） 
副组长：王恒林 （鲁村中学副校长）
        王学涛 （鲁村中学副校长）
        董学敏 （鲁村中学工会主席）
成  员：李家庆（安办主任）   何树锋（政教主任）  
崔宝成（教务主任）   张德义（总务主任） 
魏援军（办公室）     魏传和（信息中心） 
李  冰（团委）       于光申（党建办）
以及各级级主任和各班班主任
　　根据安全应急事故的要求，应急领导小组的全体成员可以随时调集人员，调用物资及交通工具，各教师必须全力支持和配合。
　　三、安全事故报告及处理程序
　　1、报告制度实行校长一把手负责制。
　　2、学校发生或接到突发安全事故后，知情者必须在第一时间内（5一10分钟）向组长报告，经请示后及时向教育、公安、交警、卫生、消防等相关部门报案请求援助。学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本着“先控制，后处置，救人第一、减少损失”的原则，果断处理，积极抢救，指导、组织现场人员离开危险区域，救护受伤人员，保卫学校贵重物品，维护现场秩序，做好事故现场保护工作，上报学校突发安全事故有关材料，做好善后处理工作。
　　3、学校第一责任人接到突发安全事故报告后，根据事故情况在2小时内及时向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汇报，安全事故工作领导小组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事故现场，组织抢救和善后处置工作。
　　4、校内报告程序：事发当事人或目击者—学校安全事故领导小组成员—校长—教育局
　　5、对缓报、瞒报、延误有效抢救时间而造成严重后果的将追究其责任。
　　四、集体外出、大型活动安全事故应急措施
　　1、学校外出活动必须先向上级主管部门申报，上级部门同意后方可实施。
　　2、学校在举行集体外出，大型活动前必须加强师生员工的安全防范意识，杜绝事故发生。
　　3、在没有做好周密安排之前绝不允许到不熟悉的山林、山洞旅游，在举行大型活动时不允许盲目地模仿影视人物的危险动作做为活动项目。
　　4、在集体外出、大型活动中发生突发事故，必须迅速把师生转移到安全地带，并及时将事故信息向学校安全领导小组汇报，由校长上报教育行政部门。
　　5、身先士卒，指导在场人员及时抢救，尽全力减少人员伤亡。
　　6、调派人员及时将受伤人员送到医院救治，同时向1201、119，请求援助救护伤员。
　　7、及时向110报警，请求援助，保护好事故现场，并请求其他部门支援。
　　8、集体外出、大型活动安全事故应急领导小组采取相应措施，做好善后处置工作。
9、做好事故上报材料，反思事故发生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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